
制，并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

四、发票的内容一般应包括：票头、字轨号码、

联次及用途、客户名称、银行开户帐号、货品名称或

经营项目、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以及大小写

累计金额、经手人、开票日期等。

五、直接向境外客户出口商品使用自行设计印制

的发票，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也可以不套印税务机

关发票监制章，但必须在发票的右上方印明“出口专

用”字样，加印税务机关核准文号，并将样本、印制

数量和编号报送当地税务机关备案和登记。

六、使用电脑设备填开发票的，其所用发票须报

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查批准，并到指定的印刷厂套印税

务机关发票监制章。

七、除另有规定外，从事交通运输业务使用的车

票、船票；从事文娱、体育、游艺等服务性业务所使

用的入场券、门票等收款凭据；从事银行、保除等业

务所使用的专业票据等，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自行

设计印制，一般可以不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但

在开始使用前，应报送当地税务机关备案。少数需要

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的，由当地税务机关确定。

八、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发票应使用中国

文字印制和填写，也可以使用中、外两种文字印制和

填写。

九、对未办理税务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

业，一律不得批准其印制发票。

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发票，原则上应

限于在本企业所在地区填开使用，到所在地以外的地

区从事经营活动使用的，应取得从事经营活动所在地

税务机关同意，并按经营地税务机关的要求，办理有

关手续。

十一、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发生转业、分

设、合并、迁移、歇业、停业时，应在上述事项发生

后 30 日内，向原购买或批准印制发票的税务机关办

理发票的缴销、更换手续，不得自行处理。

十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需要到中国境外

印制发票的，应事先报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在使用

前应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核验和登记手续，并加盖税

务机关发票监制章。

十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发

票管理规定，指定专人负责管理，设立发票登记帐

（册），及时登记印制、购买、使用、结存和缴销等

事项。并定期向税务机关报告，接受税务机关的监督

和检查。

十四、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税务机关批准，均不

得印制、出售发票。严禁私印、伪造、重用、代开、

转借、转让、出售、倒卖发票。不得用白条子或其他

收款凭证代替发票。对填写错的发票不得涂改或撕

毁，应将各联完整保存，并加盖“作废”戳记。丢失发

票，应查明原因，及时报告当地税务机关处理。

十五、税务机关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使

用的发票进行检查时，应出示《涉外税务检查证》，

调出查验时，应开具证明或收据。

十六、不按本规定购买、印制、使用、保存发票

的，以及因违章行为构成偷漏税、抗税的，税务机关

应分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

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五条及其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

的规定处理。

十七、税务机关查处发票违章案件时，应视情节

立案严肃处理，并填发违章案件处理通知书。

十八、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外籍个人有

关发票的管理事项，均比照适用本规定。

十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应根据本规

定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二十、本规定自 1992 年 1月 1日起执行。1990

年6 月 26 日国家税务局制定的《关于对外商投资企

业和外国企业发票管理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财政部关于调整煤炭资源税定额的通知

（1991 年 1 月 15 日）

为了进一步贯彻公平税负的原则，有利于促进国

家煤炭资源的合理开采和管理，经研究，决定对现行

煤炭资源税定额予以调整。现将调整后的定额表发给

你们（见附件），同时，对有关问题一并通知如下，

请依照执行。

一、煤炭资源税定额调整以后，征收范围、计税

依据、计税公式和纳税期限，仍按财政部（86）财

税字第 291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二、非统配煤矿（包括地方国营、乡镇集体、私

营、个体等煤矿）均应依法缴纳资源税，并统一实行

从量定额的方法计税。具体定额由省税务局商有关部

门按本通知附表规定的定额，在 30% 的浮动幅度范

围内分别核定，报国家税务局批准。但对私营和个体

煤矿的定额，不得向下浮动，乡镇集体煤矿的定额，

如确需向下浮动的，也应从严掌握。

三、煤炭资源税的减税、免税，应严格按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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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86）财税字第 291号文件的规定办理，并作如

下补充规定：

1.国家统配煤矿及省属国营煤矿之新投产矿井，

从投产之日起，给予适当的减、免税照顾：（1）年

生产能力在 30 万吨以下的（含 30 万吨），第一年免

征，第二年减半征收；（2）年生产能力在 30 万吨至

120 万吨的（含 120 万吨），第一、二年免征，第三

年减半征收；（3）年生产能力在 120 万吨以上的，

第一、二、三年免征，第四年减半征收；（4）减免

税期满后个别仍有困难的，按税收管理权限经审查批

准后减税。

2.对开采经国家煤炭主管部门批准报废矿井的边

角残煤者，减半征收资源税。

3.煤炭资源税的减免税权限，除另有规定外，纳

税人因特殊情况需要减税、免税的，经当地税务机关

审查核实后，一律报国家税务局审批。

4.考虑到目前煤炭价格还没有完全理顺，部分统

配矿按规定的税额纳税有一定的困难，决定对这些企

业实行临时减税（具体减税额度见附表），待煤炭调

价后恢复征税。

四、纳税地点

1.跨省开采原煤的煤矿（矿务局），下属生产单

位与核算单位不在同一省（市、自治区）的，对其生

产的原煤，在矿井所在地纳税。其应纳税款，由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如矿务局），按照各矿井的

实际销量及适用的单位税额计算划拨。

2.对于核算单位与下属生产单位在同一省（市、

自治区）但不在同一地区的煤矿（矿务局），其纳税

地点由省税务局商有关部门确定。

五、煤炭资源税定额调整后，有关各省（市、自

治区）之间的收入调整，由财政部另行通知。涉及煤

炭总承包企业之间的财务指标，由能源部、中国统配

煤矿总公司、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自行负责

调整。

六、本通知自 1991 年 1月 1 日起执行。过去有

关规定凡与本通知有抵触者，均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煤炭资源税定额表（略）

财政部关于调整旅行社所
得税税率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1 年 5 月13 日）

为贯彻国务院国办发（1990）15 号关于进一步

清理整顿旅行社通知的规定，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

展，决定对旅行社的所得税税率作统一调整，现将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凡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各类旅行社（包括其所

属非独立核算的宾馆、饭店、招待所、旅游服务公

司、旅游车（船）公司等），其开展经营所取得的所

得，从 1991 年 1月 1日起，统一按 35% 的税率征收

国营企业所得税。各类旅行社所属的独立核算的宾

馆、饭店、招待所、旅游服务公司等仍按原规定的适

用税率缴纳所得税。

二、对原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的旅行社，从

1991 年 1月 1 日起，一律改按统一政策执行。

三、对实行依照规定税率征税，再由财政按一定

比例返还办法的，从 1991 年 1月 1日起，财政不再

返还。

四、在经济特区的旅行社（含内联、内资等）和

军队所属旅行社，仍按国家对特区及军办企业的现行

规定办理。

五、对旅行社实行 35% 所得税率后，其银行专

项借款，相应改为在所得税后归还；但归还 1991 年

1月 1 日前的银行专项借款确有困难的，地方国营企

业报经同级财政部门、中央企业报经财政部商国家税

务局批准后，可在税前归还一部分。税前还贷利润不

得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

六、根据国务院治理整顿的精神，对旅行社调整

税率后，各地应严格按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开减免税

口子。

七、在改按 35% 税率征收所得税后，对税后利

润较多的旅行社，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集中一部

分，具体比例由当地财政部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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